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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南川区激励科技创新若干政策的

通 知
南川府办发〔2024〕23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南川区激励科技创新若干政策》印发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9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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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川区激励科技创新若干政策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

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，加速科技创新成果转

移转化，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，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重

庆市科技创新促进条例》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支持

科技创新若干财政金融政策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21〕47 号）

等文件，结合南川实际，制定以下政策。

一、培育壮大创新主体

（一）支持引育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。对首次认定的

高新技术企业，一次性补助 20 万元；对复审认定的高新技术企

业，一次性补助 10 万元。对首次通过审核成为重庆市科技型企

业的，一次性补助 0.5 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引育新型研发机构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市级新

型高端研发机构、市级初创型新型研发机构，按等级分别给予不

超过 200 万元、50万元、20 万元补助。

（三）支持引育创新平台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和市级重点实

验室、工程研究中心、技术创新中心、临床医学中心、野外科学

观测研究站等科技创新基地，按等级分别给予不超过 200 万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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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 万元补助。

（四）支持建设科技孵化载体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市级科

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，按等级分别给予一次性 100万元、50

万元补助。

（五）支持建设科普基地。对年度评估考核优秀和良好的科

普基地予以不超过 3 万元的奖励。

二、支持提升创新能力

（六）支持加大研发投入。对有研发活动，且研发投入 200

万元及以上的企业，按不高于研发投入的 0.5%给予补助，每个企

业补助不超过 100 万元。

（七）支持区级科技创新项目。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及

配套、绿色建材、新能源及新型储能、电子信息制造及软件信息

服务、生物技术、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及特色高效农业等重点产业

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重大技术装备研发，实施一批科技计划项

目，每个项目给予 10—100万元的补助。

（八）支持创新平台高效运行。支持创新平台提升研发和服

务能力，对认定的各级创新平台定期开展绩效评价，根据评价结

果分类分档给予不超过 10 万元运营绩效补助。

三、鼓励转移转化科技成果

（九）支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。对完成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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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不高于技术合同实际成交额的 0.3%给予补助，每个登记主体年

度补助不超过 20万元。

（十）支持科技成果转化。对完成科技成果登记的，给予每

项 500元补助，每个登记主体年度补助最高不超过 2 万元。对引

进或转化科技成果实现产品化产业化的企业，根据科技成果转化

绩效考核结果，给予不超过 5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。

（十一）支持获得科学技术奖励。对获得国家、重庆市科学

技术奖的第一完成单位或第一完成人，按获奖金额 1:1的比例给

予配套奖励。

（十二）支持参加创新创业大赛。对获得中国创新创业大赛

一、二、三等奖的企业（团队），分别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、20

万元、10 万元。对获得中国创新创业大赛（重庆赛区）一、

二、三等奖的企业（团队），分别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、5 万元、

3 万元。

同一主体获得同级同类型多项认定的，按就高原则只享受一

项。本政策自 2024 年 10 月 13 日起施行，原《重庆市南川区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

若干财政金融人才政策的通知》（南川府办发〔2021〕10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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